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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原件:阿拉伯文)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支持国际社会为设立一个用以审理国家法院无法审理犯罪

者所犯国际罪行的新的国际法院所作出的努力，因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认为设立

这一个法院将有助于使国际社会处理各种危害其价值和利益的罪行，特别是危害人

类和平与安全罪、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希望设立这一个法

院将在今后使国际社会能避免发生一个有害于全人类的危机，例如与洛克比事件有

关的不遵守1971年《关于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所

造成的危机。

如果要想实现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目标，便必须满足下列各项具体条件:

法院必须要有一个法律和客观性基础并避免有任何政治考虑;它必须完全独立

并必须确保所有送交法院的嫌疑犯的所有权利和保障都受到尊重。这样便将为确保

法院的公正无私而作出了一切可能做到的工作。此外，为辅助这个步骤便必须根据

国际法制定刑事法典。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对国际法委员会为编制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草案所作出的

努力表示满意;但是，它认为如果要使该规约草案不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对该草案便

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深信如果根据大会第49/53号决议第2段

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编制的规约草案所提出的主要实质性和行政

问题后，该委员会便将实现这个目标。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认为应当考虑到下面所载的意见:

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核可国际法委员会捷变的规约草案第20条，因为这一

条关系到属于该活院管辖范围内的各项罪行，特别是 (b) 项内所列的侵略罪行。

如果侵略罪行没有条约定义.这并不应排除将该罪行列入该法院将具有管辖权

的罪行清单，因为国际社会继续受到该罪行的威胁。圈际惯例和国际刑事法院可以

弥补缺乏一个公认的侵略定又所遭戚的任何空虫，而 00 际社会应当继续编集在国际

法下属于罪行的行为.包括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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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强烈反对第23条关于安全理事会采取的行动的三个款

项。它认为使安全理事会(根据其任务和结构的性质是一个政治机构)与国际刑事法

院(设立该法院的目的是要捷供一个中立公正的法律机构〉挂钩起来将造成各种将削

弱对法院的中立无私的信心的巨犬问题 O 在无数案件的经验显示安全理事会的各项

决议和安理会对许多问题采取的立场可以受到其各成员的立场和利益的影响。此外

还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的否决权所起的作用。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安理会在过

去便不能处理许多涉及公然侵略的情况。在该规约内列入第23条简直将不鼓励各国

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

因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认为第23条整条应当删除掉，其他条款内的有关规定，

即第26条第1和5敦和第zl条第3款，也应当删除掉。

3. 规约草案关于调查和起诉的第四部分应论述保护涉嫌犯罪的人士和充分保

障法院的公正无私。同时，最重要的也是要确保进行调查的有关当局或该法院不对

舆论和一般传播媒介施加压力。

4.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认为第42条第2款 (b) 项本身并不提供客观的准则并使

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无论是正当不正当的，不受控制地受到各种挑战。如果需要这

一项条款，该案文便将必须修订，以使该例外以刑事诉讼有虚假的情况为依据。国际

刑事法院便将独自判决该案件是否如此。

5.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希望阿拉伯文本更为修饰一点，特别是对第51条第1和

第2款应当加以审查。

6.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对关于特定规则，或移交和审判的属性规则的评论第3段

指出应由法院所要求的国家暂停适用第1或2款中所规定的对该事项作出决定的条

件。第55条第3敦应当绝对明确表明见解，以避免在今后有任何问题或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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